中共铁西区委、铁西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的实施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政府性投资项目投资行为和实施程序，健全科学、民主的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加强政府性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依据《政府投资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2号）《吉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吉政发〔2020〕5号）《四平市政府性投资管理办法》（四政发〔2018〕2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6号）等文件，结合我区实际，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政府投资项目决策
1.政府性投资，是指在铁西区行政区域内使用政府性资金以直接投资和资本金注入方式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和技术改造等。具体包括：

①财政预算内投资资金； 

②专项建设资（基）金；

③土地出让金、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或政府平台公司举借国内债务筹措的资金； 

④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使用的自筹资金等其他政府性资金。 

　　2.政府投资资金应当投向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的社会公益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重大科技进步、社会管理、国家安全等公共领域的项目，以非经营性项目为主。 

　　3.依据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划及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由政府常务会、区委常委会明确年内的政府性投资项目及重大项目，并与财政预算相衔接，统筹安排、规范使用各类政府投资资金。列入年度计划的项目，可直接按照规定程序报批；未列入年度计划项目原则上不予安排政府投资。确需投资建设的总投资200万元以上的项目（含200万元），专题报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区委常委会议审定通过后，按照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程序报批后建设。 

　　4.政府性投资应当遵循科学、民主、公开原则，按照“三重一大”的要求实行集体决策。 

　　5.政府性投资项目应严格审核资金来源和筹资方案，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对需要落实财政资金的建设项目，政府或财政部门应出具资金承诺函。项目主体单位要按照批准的资金来源和筹资方案，积极筹措落实新开工项目建设资金，资金落实不到位的不得开工建设。 

　  二、政府项目投资实施

1.政府性投资项目必须严格执行审批制。政府性投资200万以上的项目实行审批制，除涉及国家秘密的项目外，所有项目审批工作必须纳入吉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区发展改革部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是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审批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审批政府性投资项目，履行相应投资管理职责。

2.政府投资项目必须严格履行审批初设规定。政府投资200万以上的项目必须严格审批初步设计规定。建设内容单一、技术方案简单的，以及单纯设备购置的200万至500万项目，只审批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不再审批初步设计。为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需要紧急建设的500万至1000万的项目,可以合并编报和审批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只审批初步设计。

3.政府投资项目必须严格履行财审制度。实施主体必须严格按照批复的可研进行设计，并向财政部门报送正规设计图纸，财政部门委托具有资质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中介机构进行财审。既要保证施工单位有合理的利润点，又要保证财政资金不损失。

4.政府投资项目必须严格履行招标规定。政府投资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等法律法规，履行招标采购程序，属于政府采购目录内的项目依法实行政府采购。财政局采购办、政务局采购中心要做好招标采购工作的指导，坚决避免议标、串标事件的发生。禁止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
    5.政府投资项目必须严格执行预、决算制度。政府性投资项目必须坚持“概算控制预算、预算控制决算”的原则，禁止在建设过程中随意调整设计，杜绝项目超预算实施。
6.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必须严格履行验收程序。政府投资重大项目必须履行验收程序，对因技术原因区本级无法验收的项目，可以聘请第三方进行验收。

    三、政府投资项目管理
    1.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政府性投资项目严格执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

    2.项目实施主体要对工程质量进行全程监控，确保工程质量不出现任何问题和安全生产事故。不履行财审、招标程序的项目坚决不允许开工建设。

    3.项目实施主体必须严格履行项目审批手续方可开工建设。实施主体对建设地点、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建设标准、投资规模等确因客观条件需变更的，须报区政府常务会议和区委常委会议通过后，方可进行调整。 

    4.财政部门要对资金使用进行全程监控，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严格工程款拨付程序。

    5.政府性投资重大项目建成后，项目单位原则上应于１年内完成工程结算和竣工决算，办理相关的财务决算、审批等手续，并按规定报住建、财政、环保、节能、消防、应急、卫生、国土、档案、质监、人防、国有资产管理等部门进行专项验收后，报项目审批部门组织综合验收。

 　　四、政府项目投资管理监督
　　1.政府投资项目执行情况应当依法接受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2.财政部门应当对政府性投资资金进行财务监督，并负责违纪款项的收缴入库工作。 

　　3.住建、应急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项目建设单位执行建设标准和规范、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有关规定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审计部门对政府性投资项目资金的安排、支付、使用等情况进行审计监督。　　
五、相关要求

1.强化领导。政府投资项目由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负总责，实施主体和行管部门领导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

2.强化责任追究。项目实施主体、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项目审批、资金安排、建设实施等过程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严格财务支出。政府投资项目必须符合预算及相关财务管理规定，实施项目必须按照节约、实用的原则，不搞“面子工程”和“形象工程”。

    4.加强质量管理。实施主体必须履行主体责任，对项目的质量负总责。行管部门要强化行业的监管力度，对施工质量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必要时可聘请专家进行指导。
　　5.加强安全生产全程监管。应急部门要加强政府性投资项目的安全监管，对不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实施主体和施工企业进行追责问责。发生安全、质量事故的，依法追究项目法人单位和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以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